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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

浙外院〔2025〕64号

浙江外国语学院关于印发学士学位
授予工作细则（修订）的通知

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、单位：

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浙江外国语学院学士学位

授予工作细则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浙江外国语学院

2025年 10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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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（修订）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》和《浙江外国语学

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》，修订本工作细则。

第二条 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相关

规章制度，品行端正，遵守学术道德规范，掌握本专业基础理

论和基本技能，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全日制本科生（以下简称

申请者），可根据所学专业的要求，按本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

向学校申请学士学位。

第三条 凡符合下列条件的全日制本科毕业生，可授予学士

学位：

（一）在规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各类学分，经审

核准予毕业；

（二）通过浙江外国语学院学位外语考试。

第四条 凡在校期间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本科生，不授予学

士学位：

（一）未达到第三条第（一）（二）款者；

（二）受记过及以上纪律处分者；

（三）被行政拘留或构成刑事犯罪者；

（四）违背学术规范，有严重失信（如学位论文、公开发

表的研究成果存在剽窃、抄袭、篡改、伪造，或代写、买卖学

术论文等学术不端）行为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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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因“受记过及以上纪律处分”而未获学位的申请

者，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召开之前解除处分的，若符合第

三条第（一）（二）款的规定，且在受处分之后达到以下条件之

一的，在毕业当月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召开之前递交申请材

料，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后，可授予学士学位：

（一）以第一作者身份，获得与本专业相关的以下学术成

果之一：在核心及以上期刊（以学校公布期刊目录为准）发表

学术论文 1篇；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项；获得人工智能类软件

著作权 1项；研究成果被厅局级及以上政府部门采纳 1项或获

厅局级及以上奖励 1项；

（二）主持并完成省级及以上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1项；

（三）获大学生科技竞赛 A类竞赛省级三等奖及以上奖励

（若为团队项目需排名前 3）；

（四）获省级及以上创业奖（若为团队项目需排名前 3）；

（五）获群众性（非专业）文艺、体育类竞赛省级一等奖

或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名及以上奖励；

（六）在校期间，学业成绩或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成绩列

本专业所有毕业生 20%之前；

（七）考取当年国内外研究生，并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

议之前获得正式录取通知书；

（八）在校期间，因其它事迹产生良好社会影响，获得市

级以上奖项，为学校赢得声誉，并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可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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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一般每年 6月、12月各召开

一次。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休会期间，授权委员会办公室处理学

校学士学位授予的日常事务。

第七条 对于已经授予的学士学位，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

重违反本办法的情况，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，可以撤销。

在修业年限内经过返校考试而换发毕业证书者，符合第三条规

定的，可申请补授学士学位。

第八条 学位申请者或者学位获得者对不受理其学位申请、

不授予其学位或者撤销其学位等行为不服的，可以在接到通知

后 10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申请复核一

次，逾期不再受理，学校自受理复核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进行复

核并作出复核决定。

若学位申请者或者学位获得者对学校作出的复核决定仍然

不服的，可请求有关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处理。

第九条 本工作细则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，

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原《浙江外国语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

则（修订）》（浙外院〔2021〕5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5年 12月 19日印发


